附件：

子基金托管银行申报材料要求
一、基本情况

请填写《北京市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子基金托管银行申请表》（见附表）。

二、资质证明、经营情况和风险控制

(一）各类资质证明。包括但不限于经营许可证、营业执照、组织代码登记证、税务登记证、托管资质证明文件等；

（二）上年度审计报告；

（三）银行有关基金托管的管理架构，清算系统、风险评估和绩效评估、制度文件等风险控制文件。

三、基金托管经验和配套服务

（一）基金受托管理经验，如受托管理基金的种类、数量、期限等，特别是政府引导基金和产业基金的受托管理情况（文字介绍并填写附表2）；

（二）银行针对托管基金增值服务介绍；

（三）银行针对基金所投资的企业的配套产品、增值服务介绍；

（四）银行为北京地区中小企业提供的授信、贷款、融资服务或其他中介业务服务情况（文字介绍并填写附表3）。

四、基金托管方案

（一）总体托管方案；

（二）收费模式和收费水平；

（三）闲置资金的理财方案及预期收益；

（四）指定的服务团队和服务承诺（文字介绍并填写附表4）；

（五）基金托管协议（草案）及相关附件。

五、其他材料

（一）近三年内获得的荣誉、奖励情况，是否存在重大金融、财务违法行为等；

（二）其他认为有必要提供的资料；

（三）单位声明（见附表5）。

注：以上资料需装订成册并加盖公章及骑缝章。
